
二坪府〔2023〕87号
 重庆市铜梁区二坪镇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首问负责制度》等制度的

通  知
各窗口：

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高工作效率，提升政务服务水平，现将《首问负责制度》、《一次性告知制度》、《自助办理制度》、《服务承诺制度》、《限时办结制度》、《二坪镇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考核制度》等相关工作制度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重庆市铜梁区二坪镇人民政府

                               2023年7月25日

首问负责制度

第一条　为全面提升全镇政务服务服务效率，群众办事便利度及满意度，树立窗口良好形象，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镇便民服务中心各个业务窗口、综合受理窗口均为首问责任窗口。

第三条　首问负责人是指第一位接听来电、接受线上线下咨询或办事的工作人员，首问负责人应为服务对象全程提供咨询、指导服务或办理相关政务服务事项。

第四条　首问负责人要做到主动热情、礼貌待人、用语文明，仔细耐心地接受问询，不得以任何理由或借口搪塞、推诿服务对象。

第五条　首问负责人遇下列情形时，应规范办理：

（一）对属于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项，首问负责人应予以及时答复或受理。

（二）对不属于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项，首问负责人应将服务对象引领到相应责任窗口或相关部门。

（三）对业务不明确或首问负责人不清楚承办部门的，首问负责人应及时与管理办公室衔接，并给予答复。

（四）对来电咨询或投诉的，首问负责人要将来电反映的事项、来电人姓名、联系电话等记录在册，转告承办部门办理并告知来电人。

第六条　首问负责人违反规定造成工作失误，或被群众投诉的，按相关规定予以问责。

第七条　本制度由二坪镇人民政府办公室解释，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一次性告知制度

第一条  为切实提高服务效率和水平，增强办事企业群众满意度和获得感，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镇便民服务中心窗口工作人员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强化服务观念，热情接待每位服务对象。

第三条  窗口工作人员要加强业务学习，熟练掌握本窗口受理事项（综合窗口工作人员须全面掌握各类办理事项）的审查要点、办理流程、政策法规等，并根据事项受理条件、审批程序、申报材料的变更及时调整窗口办事指南、材料表单等。

第四条  窗口工作人员在受理或接听电话咨询者办理相关事项时，必须一次性告知服务对象所要办理事项的申请条件、申请材料、办理流程、收费标准等，应主动提供相关示范文本、表格和资料，或告知当事人免费获取相关示范文本、表格和资料的途径。

第五条  若服务对象所办事项涉及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不明确等特殊情况，窗口工作人员应及时帮助其咨询了解或请示报告，并将结果告知当事人，不能一推了之。

第六条  窗口工作人员应当场审查服务对象的申请材料，对即时办理的事项应即时办理。对申请材料不全或申请材料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场一次性告知服务对象要补正的全部材料。对于可当场补正材料的，工作人员应当场指导服务对象补正材料；对于无法当场补正材料的，应向服务对象以书面形式告知要补正的全部材料，提供包含需补交或更正的材料的清单、要求等要素的《补正材料一次性告知书》。

第七条  由于窗口工作人员“一次性”告知不全面、不彻底，让办事人多跑路、多耗时引起投诉，经查属实的，按相关规定予以问责。

第八条　本制度由二坪镇人民政府办公室解释，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自助办理制度

第一条  为提高政务服务水平，加强全镇便民服务中心自助服务区的运行管理，提高自助设备运行效率，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自助服务区是向办事企业群众提供自助办理政务服务事项的场所。

第三条   自助服务区可为办事企业群众提供行政许可及公共服务方面的自助服务，主要包括：网上咨询、查询办事指南、政务服务事项网上申报等。

第四条  镇便民服务中心帮办代办人员负责做好自助服务区使用咨询、帮代办等工作；镇办公室负责自助服务区各设施设备日常维护管理、业务培训等工作。

第五条  自助服务区应标明日常维护联系人电话，以便办事群众随时联系，确保自助服务终端设备正常使用。

第六条  自助服务区应标明自助办理政务服务具体事项名称、操作流程，让办事群众看得清楚、弄得明白，轻松自助办理政务服务事项。

第七条　本制度由二坪镇人民政府办公室解释，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服务承诺制度

第一条  服务承诺应遵循公开、公平、公正、便民的原则，以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效率和公众满意程度为目标，把各项行政管理和服务工作置于社会和公众的监督之下，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政务服务应履行八项工作承诺：不让来办事的人员在我这里受冷落；不让工作的事项在我这里积压延误；不让工作的差错在我这里发生；不让工作的机密在我这里泄露；不让影响团结的言行在我身上出现；不让违纪违法的行为在我身上发生；不让机关的形象因我受到影响；不让群众的利益因我受到侵害。

第三条  工作人员对当事人要求办理的属职责范围内的业务，能及时给予办理的，要及时办理；能办但一时无法办理的要说明原因，并向其承诺办理时限，遇特殊情况不能按时办理的，要在承诺时限内通知当事人；属单位职责，但因政策、资金、计划等限制不能办理的，应认真解释，充分说明理由。

第四条  未按承诺和规定时限办事的，责令限期改正，给予相关人员通报批评或取消当年考核的优秀等次；对相关负责人及其责任人员给予警告，情节特别严重的，给予相应的党纪政纪处分。

    第五条　本制度由二坪镇人民政府办公室解释，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限时办结制度

第一条  为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提高办事效率，推进服务型机关建设，结合二坪镇便民服务中心工作实际，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限时办结制是指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在接办群众和上级部门事项时，应依照有关章程和规定，在承诺的时限内办结有关事项。

第三条  因特殊原因不能在承诺时限内办结，需延期办结的事项，应向办事群众说明延期理由。

第四条  各经办人员根据有关事项的办结时限规定，本着能快则快的原则，将各项程序性业务工作分为即时办理和限时办理事项，科学合理的确定办理时限和有关要求。

第五条  因特殊原因不能在承诺时限内办结，需延期办结的事项，应向办事群众说明延期理由。延期办结最长不得超过5个工作日，延期承诺后，必须在承诺时限内办结。对违反限时办结制度并造成不良影响的，将给予相应处理。

第六条　本制度由二坪镇人民政府办公室解释，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二坪镇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考核制度
为深化“放管服”改革，进一步优化我镇营商环境,推动落实“一次不跑、只跑一次”工作，切实加强镇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管理，着力为群众提供“便民、高效、廉洁、规范”政务服务，提升群众的满意度和获得感，结合我镇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考核对象

镇便民服务中心各窗口工作人员。

二、考核内容

根据各窗口工作人员在中心的表现，从业务办理、效能纪律两方面按月进行扣分（具体见计分明细）。

三、计分明细

对违反以下规定的工作人员进行扣分。

（一）业务办理

（1）未落实窗口工作人员行为准则、首问负责制、一次性告知制等政务服务制度的工作人员，每人（件）次扣1分。

（2）对网上咨询不予受理或未及时答复的，经核实，对责任人每件次扣1分。

（3）办件超过承诺时限的，对责任人每件每超过一天扣1分。

（4）未按要求及时完成各项业务工作和未及时报送有关材料的，每人（件）次扣1分。

（5）在“好差评”评价系统中，被群众差评的，经核实的每人（件）次扣1分；群众来信来访投诉的，经核实的，每人（件）次扣2分，两项合计当月最多扣10分。

（二）效能纪律

（1）工作人员需自觉遵守上下班打卡制度。上班迟到、早退的，每人次扣1分；迟到、早退超过30分钟的，扣2分。

（2）上班时间未履行请假手续擅自脱岗的，每人次扣1分；对法定请产假、小产假、哺乳假、探亲假、育儿假、病假等不扣分。因疫情防控需要采取隔离或者核酸检测等管控措施的情形根据实际打卡天数计算出勤率。

（3）无故脱岗30分钟以内的，每次扣1分；无故脱岗1个小时以内的，每次扣2分；旷工1天，扣3分（迟到早退超过一小时以上不在岗的即为旷工）。

（4）在办公区域内吸烟、吃零食、嚼口香糖等的；用电脑或手机打游戏、网上聊天、购物、看视频、听音乐、炒股，以及做其他与工作无关的事情等的；工作时间大声喧哗、嬉闹、扎堆聊天、打盹睡觉等的，每人次扣1分。

（5）与服务对象争吵或打架的，经核实责任在工作人员的，每人次扣3分。

（6）工作时间内饮酒的，每人次扣4分，同时移交镇纪委处理。

（7）窗口咨询电话无人接听，引起投诉的，每人次扣1分。

（8）在公共场所或微信工作群中发表负面言论的，每人次扣3分，引起严重后果的依法依规处置。

（9）窗口工作人员被各级媒体或各级有关部门明察暗访到违纪行为的，被镇主要领导查实的，每人次扣1分；被区级查实或通报批评的，每人次扣2分；被区级查实或通报批评的，每人次扣4分；被省级查实或通报批评的，每人次扣6分（如一违纪行为被两级或多级通报，取最高扣分项进行扣分，不重复扣分，同时取消当年评先评优资格）。

（10）中午及周末节假日延时服务期间工作人员参照执行。

四、考核周期

当年1月1日起至12月31日为一个考核年度，二坪镇便民服务中心考评领导小组可根据实际情况作适当调整。

五、本制度由二坪镇人民政府办公室解释，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重庆市铜梁区二坪镇党政办公室            2023年7月25日印发 



